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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外部性视野下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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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自然资源利用过程中产生的负外部性，国家作为所有权人可以通过有效的约束机制引

导开发利用者遵循科学规律，防止无序地、过度地开发利用，并保证自然资源之上所负载公共利益

的实现，但是并不代表任何自然资源都宜设定为国有，设立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前提条件是公共

性、稀缺性和利用过程中外部性影响很大或明显感知。黑龙江省相关立法规定的气候资源不具备

稀缺性，同时利用过程中产生的负外部性可以通过环境自身容量解决，无需设定国有，属于共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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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紧紧围绕建设美丽

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

度。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总布局中的重

要一环，成为改革的重要议题之一。同时，《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对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

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
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2012 年 6 月 14
日，黑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三次会议审查并通过了《黑龙江省气候资源探

测与保护条例》，自 2012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该条

例第 2 条规定: 本条例所称的气候资源，是指能为人

类活动所利用的风力风能、太阳能、降水和大气成分

等构成气候环境的自然资源。同时，该条例规定

“从事气候资源探测活动，应当经省气象主管机构

批准”、“气候资源归国家所有，对气候资源探测将

实行探测许可制度”等［1］。这是国内首部有关气候

资源探测和保护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其中企业探测

开发风能及太阳能资源必须经过气象部门批准，气

候资源属国家所有的规定，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气候

资源归属的争论。消息一出，舆论哗然。有网友就

感叹道: 以后晒个太阳喝个西北风什么的，都要交税

了。大多数社会舆论表示明确反对，认为这样的规

定不仅违宪，而且属于典型的政府寻租行为。这个

问题也引起了相关学者的讨论，相关的文章有: 张璐

《气候资源国家所有之辩》; 何书中《气候资源国家

所有的合法性质疑———兼评 ＜ 黑龙江省气候探测与

保护条例 ＞》; 曹明德《论气候资源的属性及其法律

保护》; 庄敬华《气候资源国家所有权非我国独创》;

于文轩《设立气候资源所有权不利于可再生能源产

业健康发展》; 侯佳儒《气候资源国有化: 法律上的

“不可能任务”》等。
张璐《气候资源国家所有之辩》一文中提出: 对

某个类型自然资源设定所有权，该自然资源需要具

备三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即稀缺、能够被比较准确

地特定化和在开发利用过程中没有外部性影响或者

影响很小［2］。文章指出，所有权的法律逻辑实际上

隐含着一个基本前提，即所有权人对物享有的收益

应该与权利人对物的支配行为完全对应，无论是外

化的损失或者利益，都无法在所有权框架内确定与

行为的对应关系，亦即对于存在外部性影响的情形，

所有权是有功能缺陷的，所有权无法有效地解决外

部性问题。本文认为，张璐对所有权的理解是建立

在传统民法理论的研究中，所有权是以自利性为核

心价值取向，制度结构也相对封闭。但是自然资源

不同于民法中的“物”，两者有本质区别，自然资源

所有权也不同于传统的所有权，不能仅仅依赖民法

或私有财产体系调整自然资源。本文从自然资源开

发利用产生的负外部性为切入点，突破单纯依赖民

法调整自然资源所有权的局限性，突出公共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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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者———国家在平衡财产价值与非财产价值，引

导科学开发利用资源中的作用，公法和私法相结合

多元化调整自然资源所有权。

一、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的概念是由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在 20 世纪

初提出的，其 1890 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中首创了

“外部经济”与“内部经济”这一对概念，由此开启了

外部性研究的先河。在早期的理论中，关于外部性定

义的表述主要有:①“某种外部性是指在两个当事人

缺乏任何相关的经济交易的情况下，由一个当事人向

另一个当事人所提供的物品束。”［3］这个定义强调的

是两个当事人之间没有进行任何经济交易;②萨缪尔

森和诺德豪斯从外部性的产生主体角度来定义，“外

部性是指那些生产或消费对其他团体强征了不可补

偿的成本或给予了无需补偿的收益的情形。”［4］③阿

兰·兰德尔定义外部性是“当一个行动的某些效益或

成本不在决策者的范围内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些低效

率现象; 也就是某些效益被给予，或某些成本被强加

给没有参加这一决策的人。”［5］该定义从外部性的接

受主体角度来定义，外部性是由没有参加决策的第三

人接受的利益和负担的成本。总结早期的定义，外部

性是指经济交易的参与者未通过市场买卖对第三人

带来的收益或负担。
1．环境外部性的内涵和特点
外部性按照其影响效果不同可分为正外部性和

负外部性，环境外部性主要指负外部性，包括大气污

染、水污染、噪音污染等等。归纳起来，环境外部性

的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在环境经济行为过程

中，一个人的行为没有通过价格支付而影响另一个

人对环境的利用和分配，便产生了环境外部性;②将

可明显感知的额外的环境损失强加于无关的第三

人，而第三人并没有参与该经济活动，也就有了环境

外部性;③个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个人收益大于社

会收益，也产生了环境外部性。
由于环境污染影响广、危害大、时间长的特点，

所以环境外部性具有代际性、国际性的特点。人类

共有一个地球，同一个大气层，同一生物圈，像空气、
水、海洋等自然资源没有地域和空间的限制，大气污

染、水污染、重金属污染所产生的后果也是跨区域、
跨国，甚至跨代。因此，我们应当理性认识环境外部

性的影响，克制自己的欲望和行为。
2．环境负外部性的形成原因
( 1) 非竞争性、不可分割性与环境负外部性

由于大部分环境因子和自然资源具有公共物品

的性质，公共物品的主要特征之一是非竞争性，非竞

争性指一个人对公共物品的消费不会导致其他人消

费公共物品数量和质量的减少与降低［6］。例如，在

利用极限内，一个消费者享受自然风光与幽静，并不

会损害其他消费者的乐趣。但是市场经济的价格机

制并不能解决环境资源产生的外部性问题，价格既

不能在使用者之间调节环境资源的利用和分配，也

不能提高收入来保护环境。这是环境公共物品易被

过度利用并引起生态环境恶化的经济原因。另一个

特征是不可分割性，即未付费的个体依然可以享受

该物品带来的好处。不可分割性问题主要产生搭便

车问题，即免费享受公共物品而不付费，导致对环境

资源系统物品的过量使用。
( 2) 市场失灵与环境负外部性

早期的生态经济学文献认为，市场失灵是产生

环境外部性的内在原因。所谓市场失灵，就是市场

失去效率，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导致市场失灵的

原因有: 一是逐利性。企业主体作为理性经济人，以

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往往以牺牲社会利

益和长远利益为代价，典型的例证便是环境污染。
环境资源作为特殊的物品，兼具经济效益和生态效

益，两者既有统一的一面，也有对立的一面。市场机

制的局部性、短期性、负外部性，是其本身无法避免

的，甚至可以说是必然产物; 二是市场垄断性。市场

的激烈竞争必然导致企业的优胜劣汰，通过破产、重
组、合并，大企业占据市场较大份额，从而形成垄断

地位。垄断者完全可以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得高额利

润，导致生产和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丧失，导致资源

浪费。
( 3) 政府失灵与环境负外部性

政府干预就像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一面促进、
完善市场自由，又可能扼杀、限制市场自由。由于人

类认识的差异及自身的因素，政府并非绝对能够消

除市场，相反，政府失灵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即使

总的局势看起来很好，但是仔细分析联邦的规制政

策，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可能首先是反常的优先顺

位混乱问题。这会使重要的资源浪费在小问题上，

而对严重的问题却缺乏注意。”［77］

政府失灵的根源在于: 一是政府干预具有滞后

性。政府的决策往往以政策和文件的形式颁布，而

一个政策的出台要经过复杂而繁琐的程序，长时间

的讨论，从而导致丧失了干预的最佳时机，从而导致

好的政策变成坏的政策。以我国的政府环境政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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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重结果，轻过程; 重污染，轻生态; 头痛治头，脚痛

治脚; 二是政府自身利益和经济发展考核指标，导致

包括环境生态价值在内的价格信息不能用来指导政

府制定其政策，政府部门基于部门利益并未对环境

价值考虑在内，从而人为地导致环境资源低价和滥

用现象。

二、负外部性与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制度

在农业社会及工业社会早期，无论是法学观念

还是法律制度上，并无独立的自然资源概念，其他自

然资源一般都作为土地的附属物而存在。例如，

《法国民法典》规定土地所有权包括该地上及地下

的所有权。英美普通法也认为土地可以是无限的，

附属于土壤的任何东西都是土地的构成部分，树、庄
稼、湖泊、河流都是土地的构成部分。工业革命后科

学技术突飞猛进，许多自然资源因此具有了独立的

经济价值，许多国家都把矿产资源、水资源、森林资

源、野生动植物资源等同土地资源区分开来，分别作

为不同权利的客体。
1．自然资源私人所有权的局限性
经典的极端例子公共苹果树上的苹果从来没能

长到成熟就被摘了，表述私有产权反映了资源的利

用与市场价值的一致性。科斯定理认为，私人所有

权可以无成本地就资源配置进行协商，从而解决负

外部性。纵观市场经济国家自然资源私有化的历

史，私人所有权有成功的例子也有失败的例子，就奉

行市场经济的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都曾出现过

严重的环境问题。以美国为例，“18 世纪和 19 世纪

时期，美国大多数立法行动集中于大陆自然资源

( 农业土地、水、木材、矿床等) 从公共控制向私人控

制的转移方面。”［8］ 内战结束后，美国颁布《宅 地

法》，以大大低于市价的价格或者无偿奉送等方式

将土地转为私人所有，同时，联邦政府还通过《采矿

法》、《土地法》和《沙漠土地法》宣布根据现有的灌

溉、采矿和生产权分配水，承认土地所有者拥有水权

的有效性。然而造成了破坏性的后果，森林被砍伐、
烧毁，土地被弃置不用，废物倒入河中。“美国的私

有财产观念和土地所有者自由使用土地的观念也助

长了对环境的践踏。”［9］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开

始出现了严重的“沙尘暴”问题，巨大的沙尘暴曾于

1934 ～ 1938 年和 20 世纪 50 年代席卷美国。可以

看出，科斯的私有化主张是片面的，在许多情况下，

利益各方因为交易成本很难达成协议，“私人财产

权是对稀缺性、拥挤和冲突的重要答案，但它并不总

是唯一的答案，或者说是最好的答案。”［10］

2．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形成与发展
在配置资源中，市场一直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但

是，自然资源领域普遍存在的外部不经济性充分表

明，“市场运行在推动某些涉及全局性的、理想以及其

他一些有益的事物方面是失败的。”［11］市场在财产权

不清晰的情况下，无法控制环境退化的不利后果，市

场机制往往不能很好地解决由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

益的对立所引起的重要社会问题，而政府干预可以被

修正这些失误。早在庇古时代，人类就已经充分地认

识到: 需要为外部事物、公共商品及经济机构对市场

作适当修正，对利用资源的行为进行干预。
自 19 世纪中叶起，因工业革命和人口增长导致

城市不断扩大，英国议会对财产的干预不断增强，土

地的财产法日益受到公共立法的影响。一方面，为

了保护公共健康和环境利益，人们不可以对其所有

的土地为所欲为了; 另一方面，立法干预逐渐加强。
美国政府的作用自 1860 年以后开始增长，虽然起初

很缓慢，但是 20 世纪初期速度加快了。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联邦、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拥有的土地占

国土总面积的 42%［12］。对于矿藏，如德国、日本，

国家所有权则占主导地位。德国建立国家对部分矿

藏的国有制和开采的政府批准制度，1980 年德国制

定了统一的矿藏法，将各州的做法制定为统一的规

则。日本制定了以限制土地交易为主要目的的《国

土利用规划法》，建立了一套土地交易管理制度，包

括: 土地交易许可制、土地交易申报制、土地交易事

前确认制、土地交易监视区制度、空闲地制度。其土

地政策的基调是“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都市规划

区域和农业振兴地区等，就是根据这一宗旨来指定

的。这种都市规划区域中与土地利用规定和都市事

业的实施相关的基本法就是都市规划法［13］。
由此可见，国家通过行使对自然资源的管理权，

以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权，维持自

然资源的公益性。由于资源的多用途性，在开发利

用过程中总存在着生态效用和经济效用的冲突与矛

盾，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就使国家作为社会公益的代

表，在干预资源开发利用的过程中处于一个合法的

优越地位，在社会公益和个体私益之间找到一个合

理的均衡［14］。

三、设立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前提条件

自然资源利用中产生的外部性问题，“是我们

经济系统在处理商品的生产、消费和处置循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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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15］市场机制并非完美无

缺的、万能的，市场机制可以调整资源流向，但它不

能反映资源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只能发挥基础

性配置作用，却不能达到优化配置的程度。通过自

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制度，可以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

进行宏观调控，使自然资源分配更倾向于社会公正，

而非经济效率。
1．公共性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形式丰富，内涵不一，但其

共性或本质属性可以归结为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

公共性。在词源上，“公共性”是由“公共”一词派生

而来。根据《辞海》的解释，“公”的含义为“公共; 共

同”，与“私”相对。《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即 为 此 意。希 腊 语 中，“公 共”一 词 是

“koinon”，英语中的“common”一词来源于此，是指

一种人与人之间共同拥有的事物，这个共同拥有的

事物将人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在相互关系中彼此

照顾与关心［16］。因此，公共性是与私有性的对称，

强调为多数人共同拥有或用途上的公用。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公共性体现在: 主体、客

体和内容三个方面。首先，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

主体无论是国家、政府还是人民，都是与“私人”相

对的公共性主体。国民共同体由居住在一定地域范

围内的全体成员组成，所有成员的地位平等，其权利

不会因不使用而失去。其次，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

的客体自然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的经济属性。所有

的自然资源都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只是程度有

别［17］。如某人消费了一瓶矿泉水，一个人喝完了别

人就无法喝了，这种属性就是可分割性，又叫竞争

性。而公共物品则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非竞

争性指一个人对公共物品的消费不会导致其他人消

费公共物品数量和质量的减少和降低，非排他性指

不能把潜在使用者排除在使用者的范围之外。当

然，自然资源一般都有拥挤性的特点，即当消费者的

数量达到某一个值后，每增加一个人，将减少原有消

费者的效用，如海洋中的鱼。最后，与私人所有权相

比，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内容更具有公共性。自

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是国家的权利，更是国家的义务。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存在，有法律的严格保护和

超出个人私益的公共目的，是社会共同生活所不可

或缺的。
2．稀缺性
稀缺表现为物品是有限性和需要无限性的矛

盾。需要和满足之间的差距形成了稀缺，它实质反

映的是生产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围绕该矛盾，政治、
经济、法律等诸多社会机制应运而生，社会进步也同

样是在合理分配稀缺物品的制度设计中进行取舍与

选择的过程。“所有权制度的存在乃是与资源的有

限性相联系。它的功能不仅是满足所有权人独占的

和排他的愿望，而且还是激励和保护主体充分利用

有限的资源的机制。”［18］

自然资源的稀缺性，既不是指这种资源是不可

再生的或可以耗尽的，也与这种资源的绝对量大小

无关，而是指在给定的时期内，相对于人类持续增长

的各种需要，自然资源总是处于供给短缺的状态。
如果一类物品不是稀缺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也

就不存在所有权设定的需求和条件。对稀缺物品进

行制度设计的前提在于明确物品的归属，即设定该

类物品的所有权，以此为前提才能形成明确的社会

预期，确定和维持该类稀缺物品的分配秩序。同时，

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类型和

外在形式都会发生变化。如，在农业社会仅仅土地

被认为稀缺，工业革命后，由于社会需求的迅速增

长，矿石、石油等资源出现了稀缺性，但是今天，即使

是清洁的水等传统的用之不竭的物品，也在变成稀

缺资源。
3．利用过程中外部性影响很大或明显感知
自然资源利用过程中所产生的外部性影响也是

一个在设定所有权时必须考虑的因素。外部性按照

其影响效果的不同，可分为正的外部性和负的外部

性。正的外部性也称为外部经济，指某项行为除了给

自身带来收益外，同时给他人带来额外收益的现象，

负的外部性也称为外部不经济，是指行为在给自身带

来成本的同时，也给他人增加额外成本的现象［19］。
自然资源利用过程中主要产生负外部性影响。

自然资源在利用过程中引起的负外部性影响，

有人为的原因，也有科学技术局限的原因。有可明

显感知的，引起资源状况恶化，以致对整个生态环境

产生不良影响，也有局部的、小范围的影响，如水资

源的利用导致的水污染和生态破坏，石油资源的过

度开发和对海洋的污染，动物鱼类的死亡，风能发电

带来的噪音等。当出现人为的，可明显感知的，引起

整个生态环境恶化的负外部性影响时，设立自然资

源国家所有权，国家适当干预应成为必要。正如罗

尔夫·克尼佩尔教授所言，“针对那些特殊的、对立

的利益，只有国家才能贯彻市场参与者所特有的普

遍利益。”［20］国家通过制定一系列环境法律法规来

约束环境利用行为，有环境污染预防制度，如环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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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规划制度、排污申报登记、排污许可证; 环境监督

制度，如: 环境监测制度、现场检查制度、环境影响评

价制度; 环境治理制度，如排污费、限期治理、环境事

故报告与处理制度等。设定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

通过强有力的约束制度，可以加强对自然资源的开

发管理，引导开发利用者遵循科学规律，防止无序

地、过度地开发利用，并保证自然资源之上所负载公

共利益的实现。

四、结 语: 气候资料是共用物

共用物，这是指供人类共同享用的东西，其强调

的是对物共同且平等的利用，而不是归属。罗马法

认为，“根据自然法，空气、流水、大海及海滨是共用

物”，“海滨是公共的，不是国民的可有物，而是源于

自然物，至今不属于任何人。”［21］罗马法中对共用物

的制度设计，也体现了尊重自然资源的公共性，以及

为社会共同体成员提供必要的公共资源的思想。在

法律性质上，首先，属于共用物的自然资源不是严格

意义上的物，不能作为民法中所有权的客体。其次，

共用物不是无主物。无主物有两种，一种是从来没

有所有者，如野生动物; 另一种是暂时没有所有者，

如弃置的土地等。“就其自身性质而言，共用物是

那些被认为不易由个人获取或实行经济管理的物

品; 因 而 它 们 不 是 由 法 来 调 整，而 是 放 任 大 家 使

用。”［22］

《黑龙江气候资源探测与保护条例》中人类活

动所利用的风力风能、太阳能和大气成分等气候资

源不符合设立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前提条件，是

共用物。首先，在自然资源的基本分类中，风力风

能、太阳能和大气成分属于可再生资源，就是在自然

界中大量存在，在人类可预期时限内无论怎么利用

都不会引起数量减少的自然资源类型，是“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不具备稀缺性。其次，任何自然

资源在利用过程中产生负外部性影响是不可避免

的，当自然资源在利用过程中，出现人为的，影响很

大，可明显感知的，引起整个生态环境恶化的负外部

性影响时，设立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才成为必要。
但是对于风力风能、太阳能、大气等自然资源形成的

负外部性影响更多地表现为技术层面的、间接的、小
范围的负外部性影响，可以通过环境容量解决，不需

要设定为国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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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s． Then it constructs the measurement model of
spillover effect and uses the method of dynamic panel
system ( SYS-GMM) to estimate and prove the model
based on data collected from commercial banks in
Jiangsu province． Finally， it makes suggestion of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banks and financial sector．
Key words: financial innovation; payment system;
commercial bank; intermediate business; spillover
effect; input-output equation

Implementation Predicament of Environmental
Law and Its Way out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martyan Sen’ s Development
Theory /JIN Hai， et al ( Ｒesearch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Law，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China)
Abstract: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Environmental Law to
be put into practice in China，which becomes the main
problem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development
viewpoint of GDP first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behavior of power rent-seeking in the process of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on lead to the difficulty in
enforcing Environmental Law． The citizens in China
lack the spirits of keeping law and the governmental
departments act beyond the law result in poor situation
of abiding by Environmental Law． Environmental
problem is related with development，which should be
dealt with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The paper
maintains that the development theory proposed by
Amartyan Se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cope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predicament of Environmental
Law． It is then concluded that the only way out of the
implementation predicament is to establish the main
body status of the citizens and enlarge the substantive
freedom of the citizen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Law; law implementation;
enforcement of Environmental Law; keeping
environmental law; substantive freedom

State Ownership of Natural Ｒesou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gative Externality /XU Jun，et al
( Law School，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It is found out that negative externality may
result from the using of natural resources． As the
owner，state should guide the developer to abide by
scientific law by means of restricted mechanism to
avoid disordered and excessive utility and to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public interests． However， it is
unnecessary to make all natural resources be available
by state． The premise of defining state ownership of
natural resources depends on public feature，scarcity
and obvious externality． The climate resources
stipulated by the regulations of Helongjiang province
are not scarce and the negative externality produced in
the process of utility can be dealt with by environment

itself． Therefore，such climate resources belong to the
public instead of state．
Key words: natural resources; state; ownership;
public belonging

Subject of Legal Ｒelationship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f Ｒiver Basin /CHENG Hong，et al
( Law School，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The confusion concer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legal relationship of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f
river basin has impact on the perfection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f river basin to some extent． The
premise of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legal relationship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f river basin is to clearly
define the subject． The subject of vitiate legal
relationship includes government ( levying subject) and
beneficiaries ( users of resources of river basin) ． The
subject of gain legal relationship consists of government
( implementation subject) and contributors ( citizens，
legal person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making
contribution to improving ecology of river basin ) ．
Therefore，it is compulsory to make government play
dominant role in legal relationship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f river basin． Also，it is necessary to let
government regulat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f river
basin to meet the demands of beneficiaries and to
stimulate the active action of contributors． To perfect
the legal system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China，it
is important to set up the system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f river basin centering on executive
power．
Key words: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f the river
basin; compensation of the beneficiaries; vitiat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f the river basin; gaine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f the river basin; subject of
legal relationship

Dworkin’s Comment on the Unity of Legality and
Legitimacy /ZHANG Chao ( Shandong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Yantai 264005，China)
Abstract: In modern world，legality and legitimacy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and it is accepted that
something is legal while illegitimate． Dworkin insists
that legality should be regarded as one part of political
morality and tries to redefine the relation between
legality and legitimacy through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 On the one hand， Dworkin justifies the
integrity based on equality as the value of legality; On
the other hand，equal concern and respect are treated
as the dominant principle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On
the basis of these accounts，Dworkin achieves the unity
of legality and legitimacy． Such approach offers a new
answer to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legality and
legitimacy and improves the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the topic．
Key words: legality; legitimacy; integrity; equal
concern and respect; unity of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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